
为“有偿家教”开口子引起社会关注

“有偿家教”禁声一片却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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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报讯 （记者 徐佳菁 见习记者 马

佳丽）新房交房入住本该是让人非常高兴

的事情， 而杭州三江·鸣翠蓝湾胜景楼的

业主王立鹰却为此苦恼了足足两年多，购

房时图纸上的车库，在交付的时候突然变

“矮”了，成了库房。

王立鹰告诉记者， 当时购买三江·鸣

翠蓝湾的房子时， 在楼盘一期的楼书中，

地下一层清楚地画着是车库，可等到交房

时，却变成了库房。

随后， 王立鹰拿出了一张在2005年6

月11日由浙江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据的收款收据，在款项内容一栏中，“车

库款”三个字清晰可见。

昨天， 记者来到了该楼盘现场发现，一

“溜”的叠排地下“库房”明显比较低，王立

鹰指着这排“库房”无奈地说：“你看这个高

度，只有两米，小型车勉强能挤进，‘身材’高

大点的车该怎么办呢！”

记者查阅了相关资料，据《汽车库建

筑设计规范》所示，即使是最低的“微

型车、小型车”车库，净高要求也要达到

2.2米。

在三江·鸣翠蓝湾售楼部， 记者看到

了三江·鸣翠蓝湾楼盘三期的户型图，地

下一层的位置上显示的是“库房”二字。

浙江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方国良告诉记者，在与业主签订的合同中，

合同的主体确实是库房， 至于为什么在收

款收据的款项内容中填写“车库款”，方国

良解释道：“有时候财务人员不在，会由临

时的工作人员替代开收据， 他们对这个情

况不怎么了解，可能当时开错了。”

浙江省律师协会、建筑与房地产协

会律师陈学林表示， 无论是何种原因，

造成销售合同与收款收据上的物业主

体不一致，开发商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

责任。

《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提请审议：老师节假日“有偿家教”不违法

为“有偿家教”开口子引发热议

浙江省政府在提交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审议的《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

例草案”）中，只规定学校教师在工作日期间不得从事有偿家教或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兼课，在节假日期间不得组织

学生接受有偿家教。浙江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永昊认为，该条例并没有严禁有偿家教，如果老师在节

假日期间给个别学习有困难学生补课，接受适当报酬就是允许的。

□新华社记者 岳德亮 商意盈（新华社杭州10月22日电）

小区车库交付时

忽然“矮”了一截

开发商：这一直是库房，

当时开错了收据

浙江省人大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委员

会在进行立法调研时，了解到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应完全禁止， 认为有偿家教负

面影响大，教师是神圣的职业，而且待遇

不低；另一种意见认为，有偿家教是因为

社会需求存在，很难完全取消，如果在法

规条文上一刀切地禁止，恐怕行不通。

浙江大学教育学博士张建中认为，

教师在学校中具有一种天然的垄断性，

这种垄断性是整个中国教育资源垄断性

的一个侧面体现。 取消教师 “有偿家

教”， 就是打破了教师利用其垄断资源

谋私利的渠道。

杭州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傅立

群认为，解决“有偿家教”必须规范引导。

傅立群说，要从关心老师角度出发，切实

提高老师待遇， 不能一味要求老师无私

奉献。另外，要提倡老师的奉献精神，引入

竞争机制，有效奖惩，鼓励老师多投入时

间和精力进行教学，提高老师积极性。

浙江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陈

华兴研究员认为， 有偿家教是在改革过

程中出现的阶段性矛盾，不是“堵”的问

题，堵是堵不住的。

有专家提出， 有偿家教有条件开放

后，要避免两种不良倾向：一要防止做家

教的教师强迫本校、本班学生参加；二要

防止教师留一手， 上课时不把教学内容

讲完，留一部分内容到辅导时讲，这是很

多不想请家教家长最痛恨的。

专家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要根

据实际情况对办家教的老师进行定期或

不定期检查， 一经发现有强迫学生和课

堂不完成教学任务现象，给予批评教育，

必要时报请上级处理，吊销家教证书，情

节严重者可取销其教师资格证。

有偿家教似乎普遍存

在。 据杭州市星星国苗家教

中心负责人刘苗芳介绍，杭

州中小学教师家教收费平均

每小时50元， 一周上课5小

时，一学期上课15周，“这样

一个老师光带一个学生一学

期就收入3750元，而且是现

金收入，不扣税。一般老师会

带10个以上学生，特别是寒

暑假。”

在职教师“有偿家教”

颇受争议。“条例草案”提交

审议之前， 浙江省曾出台过

“规定”，但多停留在教师职

业道德层面。记者注意到，此

前浙江省对有偿家教的调子

是禁止。2005年3月，浙江省

教育厅出台关于减轻中小学

生过重课业负担的若干意

见，对“有偿家教”明文禁

止。

省内各地也采取了一些

措施。2004年， 宁波市教育

局实施的宁波市中小学骨干

教师考核实施细则规定：凡

热衷于第二职业、搞“有偿

家教”的教师，无缘进入骨

干教师行列。2007年， 绍兴

市出台关于规范中小学办班

行为和在职教师业余时间从

事有偿教学行为的意见，指

出， 各市属学校在职中小学教

师不得到社会办学机构参与文

化类学科的教学和管理。

“禁止” 声中，“有偿家

教”并没有消失。今年7月，舟

山市岱山县教育局严肃处理一

个中学教师违规进行有偿家

教， 责令家教收入全部上缴学

校，由学校退回学生家长，并扣

发该教师一年内奖金等。 该县

教育部门最近几年已处理过五

六起违规家教教师。 浙江省教

育主管部门有关人士及杭州市

一些中小学校长在接受采访时

都表示， 实际从事有偿家教的

学校老师不少。

浙江省有关部门在地方

性法规中为“有偿家教”开

口子，引起社会关注。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杨晓光认为， 老师的业余时

间给学生补课， 就没有精力

来提高教学质量。以往教师

工资偏低， 通过补课增加收

入有情可原， 但现在待遇已

提高了。

支持者则认为， 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会出现接受

程度差异， 存在课外补习

的社会需求， 既然老师付

出时间和精力， 就该获得

一定报酬。

有的还认为， 市场经济

条件下， 教师是在用自己的

劳动赚钱。

“作为家长， 都特别重

视孩子学习情况。 老师愿意利

用休息时间为孩子辅导， 有权

得到相应报酬，这是你情我愿

的事，没必要禁止。”杭州联合

银行职员邢吉利说。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

明令禁止过很多次， 但学校、

社会缺乏监管，家长学生不会

举报，这已成了家教行业的潜

规则。

开放“有偿家教”

要防老师上课留一手


